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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1〕46号
关于开展2011年“送清凉、送安全、送法律”活动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(工联会、工作委员会)，各局(公司)、直属单位工会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安全发展、和谐发展的要求，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，促进实现体面劳动，维护职工劳动安全卫生合法权益，推动企业不断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，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等外来务工群体的劳动保护，按照省总部署，苏州市总工会决定继续在全市广泛开展夏季安全“三送”（送清凉、送安全、送法律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内容
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性，坚持以“职工为本”，从稳定劳动关系的高度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工会劳动保护工作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清凉、送安全、送法律等走访慰问活动。通过向一线职工赠送防暑降温用品，增设防暑降温设施，督促防暑降温政策的落实等相关措施，让广大职工体会到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心；通过组织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、职业危害排查治理，加强对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、建筑工地、露天作业、高温作业和密闭缺氧作业场所的监督检查，切实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。督促企业根据夏季高温特点，缩短高温作业工时，实施高温错时作业；通过给一线职工赠送安全生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宣传资料，提高职工依法维护自身安全与健康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；通过组织医疗小分队，深入企业和施工现场，宣传暑期防病知识，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和心理咨询等活动，保障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。
二、几点要求
1．加强领导，宣传发动到位。各级工会组织要高度重视夏季安全“三送”活动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活动目标，突出工作重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。要深入各级重点工作建设项目、农民工相对集中的高温作业生产车间、露天作业场所和密闭缺氧作业场所，开展送清凉、送安全、送法律等形式多样的工会劳动保护活动，并加强宣传，努力营造“关爱生命，关注安全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安全健康合法权益。
2．加强指导，督促实施到位。各级工会要督促企业做好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、防疫等工作，增强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安全意识，提高他们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保护自救的处置能力，加强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工作，保障职工身心健康；要督促企业合理安排职工的作业时间，严格控制加班加点，设立高温作业职工的工间休息室，改善作业条件和环境，特别要针对重大工程工期紧、任务重状况，督促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，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，适当延长午休时间，确保施工安全；要关心广大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生产生活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高温季节的各项补贴待遇，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。

3．落实经费，提供物质保障。各级工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统筹调度，在活动经费的筹集和人员的组织上给予充分保障。要积极争取党委、政府的支持，动员社会各界和企事业单位，多方筹措资金,落实慰问物资，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。

各级工会要及时总结开展活动的成功经验、好的做法以及建议意见，并形成书面材料。请于2011年8月10日前，将书面材料和活动情况统计表（见附件）报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或生活保障部。电话：65245013；65236564   邮箱：sz65245013@yahoo.com.cn
附：夏季安全“三送”活动统计表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7月4日

附件：

夏季安全“三送”活动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：___________工会

填 表 人：___________填表时间：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
    1．各地工会在活动期间，共推动政府制定有关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法规    件；督促企业整改危害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     件，涉及农民工

     人。

    2．各级工会在活动期间，共筹集慰问资金        万元，其中政府拨款       万元，工会经费投入       万元，社会筹集       万元。

    3．各地工会在活动期间，共走访企业和工地      家；开展监督检查活动      次；走访慰问农民工       人次；发放防暑降温用品       万元；为农民工提供健康体检

       人次；提供心理咨询        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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